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仁发改价格〔2021〕4号

关于调整仁化县自来水价格有关事项的通知

广东仁化银龙供水有限公司：

为促进节约用水和供水事业健康发展，维护广大消费者和经

营者的合法权益，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，经 2021 年 5月 7日

调整自来水价格听证会论证，并报县人民政府同意，经研究，现

将我县自来水价格调整如下：

一、自来水价格及用水量调整

（一）用水价格等有关事项调整范围

属仁化银龙供水有限公司供水的居民生活用水，非居民生活

用水和特种用水的用水户。

（二）自来水价格调整

居民生活用水第一阶梯用水价格由原来的 1.70 元/立方米

调整为 1.65 元/立方米；第二阶梯用水价格由原来的 2.45 元/立

方米调整为 2.38 元/立方米；第三阶梯用水价格由原来的 4.70

元/立方米调整为 4.55 元/立方米，合表用户（不分阶梯）用水价

格为 1.90 元/立方米，非居民生活用水价格由原来的 3.37 元/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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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米调整为 3.04 元/立方米，特种用水价格为 4.20 元/立方米；

消防、环卫、绿化用水价格 1.64 元/立方米。以上水价含水资源

费 0.20 元/立方米。

（三）阶梯用水量调整

居民第一阶梯用水量从原来的 18 立方米以下调整到 25 立方

米以下；第二阶梯用水量从原来的 19－25 立方米调整到 26－33

立方米；第三阶梯用水量从原来的 26 立方米以上调整到 34 立方

米以上。

（四）居民生活用水阶梯计量水价按每户家庭 4人（含 4人

以下，以《户口本》户籍、居住证等人数为准）为计量单位，每

一用水户户籍人数超过 4人，每增加 1人在相应阶梯水量增加 6

立方米。

二、优惠政策

对经有关部门核定的“残疾人、 低保户、特困人员和低收

入家庭”且是仁化银龙供水的用水户，每户每月生活用水在 15

立方米以内的按 1.00 元/立方米计收水费，超出部分按居民生活

用水第一阶梯水价计收。符合国家和省市有关价格政策的养老服

务机构以及学校等单位，执行合表用户水价政策。

三、建立基础水价与水资源费联动机制

根据国家发改委、财政部文件规定，水资源费属行政事业性

收费，随国家政策而调整。为理顺水价与水资源费的关系，建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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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价与水资源费联动机制。当水资源费调整时，县发展和改革局

将根据政策的调整，适时调整水价。

四、实施时间

本通知从 2021 年 6月 1日起（即从 2021 年 7 月 1日起抄见

水量）实施。《关于调整我县银龙供水有限公司自来水价格有关

问题的通知》（仁发改价格 〔2015〕2号）、《关于调整我县银

龙供水有限公司自来水价格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仁发改价格

〔2016〕1 号）同时废止。涉及国家和省有关政策规定的按其规

定执行，你公司及所属单位要高度重视，周密安排此次水价调整

工作，认真组织好调价措施出台后的收费工作。在实施收费过程

中，要严格执行价格政策，并向用户做好宣传解释和收费公示工

作。

仁化县发展和改革局

2021 年 5月 28 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市发改局、县政府办、县水务局、县民政局、县市场

监督管理局

仁化县发展和改革局 2021 年 5月 28 日印发



- 4 -

附表：

仁化县分类水价表

序号 用水类别及用水量 水价（元/m³）

1 居民生活用水

第一阶梯：25m³/月.户及以下 1.65

第二阶梯：26－33m³/月.户 2.38

第三阶梯：34m³/月.户以上 4.55

合表用户（不分阶梯） 1.90

2 非居民生活用水 3.04

3 特种用水

消防、环卫、绿化用水 1.64

特种经营用水 4.20

注明：自来水综合水价含税价为 2.18 元/m³（内含水资源费 0.20元/m³）


